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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文物典藏管理實施要點 

一、 花蓮縣吉安鄉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制定文物之典藏相關管理原則及作業

方針，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博物館法訂定本館「文物典藏管理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並由本所原住民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執行管理作業。 

二、 本館為保存、研究、展示、教育之四大目的而蒐藏。凡具有文化、歷史、

藝術及教育價值之文物及物件，皆屬於本館之蒐藏範圍。舉凡南勢阿美族

生活相關之歷史文物、工藝編織、 生活用品等。 

三、 本館蒐藏管理業務，係由本館典藏工作負責人負責藏品取得、登錄、編 

     目、保存、修護、整飭、異動管制及文書作業等。 

四、 本館每年於本預算中編列文物典藏相關經費，經首長核准後配合年度預算 

 實施。 

五、 凡本館以各種方式取得之物件，於取得管理權後均須入藏。藏品依其分類可

分為「典藏品」、「研究品」及「教育品」三類。其分類及入藏方式如下：  

（1） 「典藏品」：係指經入館登錄列帳後正式成為本館永久保存典藏之文

物、標本，並包括相關之文字、影像、音訊、視訊、繪圖等資料。其

蒐集、入藏、登錄、編目、保存、維護、修復與使用管理等事務。典

藏品之註銷依本要點第十點至第十三點辦理。 

（2） 「研究品」：主要作為學術研究、科學分析與參考比較用，由本館統

籌負責列冊管理。遇損耗由本館造冊經單位主管或首長核定後註銷

之。 

（3） 「教育品」：主要提供教學示範用，提供學員或觀眾實物操作與觸摸

體驗，由本館負責列冊管理。遇損耗由本館造冊經單位主管或首長核

定後註銷之。 

六、 符合本館蒐藏範圍內之物件，須經本要點第五點進行分類，並完成列冊管理

或登錄列管典藏等入藏相關程序。 

七、 本館僅接受符合本館建館宗旨、蒐藏範圍與業務推行方向，來源合法並能予

以妥善保存與維護之物件為藏品。 

八、 本館藏品之取得應依下列六種方式： 

（1） 專業採集：由研究人員以其學科專業蒐集而得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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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付費取得之文物。 

（3） 捐贈：由擁有所有權或合法代理權之私人或團體贈予本館之文物。 

（4） 移轉：其他相關機關或單位，將其所有權移交予本館之文物。 

（5） 交換：本館與教育或研究機構互換而得之文物。 

（6） 特約製作：本館基於展示、蒐藏、研究及教育功能之需求，特別與專

家簽訂合約製作而取得之文物。 

九、 典藏品入藏作業相關記錄，應由館舍人員建立「入藏檔案」，永久保存以備

查核或使用。 

十、 本館典藏品基於下列狀況，得經單位主管或首長核定後，進行註銷： 

（1） 典藏政策修改：因典藏政策改變致本要點修正，使原有之典藏品不符

新定蒐藏範疇與建館任務，並造成管理上之困難，而必須加以註銷

者。 

（2） 典藏維護管理困難：因文物、標本狀況不良或有安全顧慮，致使管理

維護產生無法克服之困難，而須註銷者。 

（3） 典藏庫空間不敷使用：因典藏庫空間不敷使用，為維護管理之最佳效

益，得註銷重複或品質較差之典藏品，轉為其他用途致使管理維護產

生無法克服之困難，而須註銷者。 

（4） 其他特殊原因：不可歸列前述原因而須註銷者。 

十一、 典藏品註銷後之處理方式分下列五種： 

（1） 改登：於註銷「典藏品」身分後，轉為館內其他用途繼續使用。 

（2） 移轉：為研究、典藏、展示或教育之用途，而贈予其他相關單位。 

（3） 交換：為取得本館研究、典藏所需之標本、文物，與其他相關機構所

進行之交換。 

（4） 銷毀：依據標本保存狀況及安全顧慮所施行之銷毀。 

（5） 單位主管或首長所提出之其他註銷處理方式。 

十二、 典藏品之註銷程序須有完善紀錄並永久存檔，以備查核。 

十三、 經核准註銷之典藏品應於二年內處理完畢，若因特殊事故無法於期限內完 

       成，則須由單位主管或首長重新審議。 

十四、 本館得因研究、展示、教育之需要而借出典藏品或相關文物。典藏品借出 

   分為「館內提借」與「館外借出」兩類。（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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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典藏品之館外借出以機關團體為主，以促進館際交流及互惠為目的。借出 

  須經單位主管核定，必要時得由首長核定。 

十六、 館外借出以六個月為一借期。借期其延長須經單位主管核定，惟借期不得 

   超過二年。 

十七、 館外借出限制： 

（1） 未完成登錄及編目之文物不可借出。 

（2） 本館得因典藏品狀況及安全考量限制館外借出。 

（3） 寄藏文物之館外借出，須經所有者書面同意。 

十八、 館外借出須訂定契約，契約應於借出前兩星期完成。借出單位違反契約內 

  容，本館得取消其借出權利，提前收回典藏品，必要時得請求賠償。 

十九、 本館得因研究、展示、教育之需要，向其他機關團體或私人借入文物。 

二十、 借入文物如需使用典藏庫須經單位主管核定。 

二十一、 借入文物之入庫點交事宜由承辦人會同本館館舍人員辦理之，並以文物  

     之「標本狀況報告單」為依據。（附件二） 

二十二、 凡借入之文物，必須訂定契約並確定其來源合法及產權清楚，以避免涉 

     及不必要之紛爭或遭不當之利用。若文物提供者未要求訂定契約書，則 

     以本館之「借入契約」範本辦理。借入之文物皆須辦理「牆對牆」保 

      險。 

二十三、 借入文物之管理： 

（1） 借入期間，本館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以避免人為疏失所導致之損

傷。 

（2） 凡涉及改變借入文物之外觀與狀況之措施，須先徵得借出者之書面同

意始得為之。 

（3） 借入文物須有文字與影像記錄存檔。 

二十四、 文物歸還： 

（1） 借入文物應依契約於借期屆滿時歸還，並取得出借者簽署確認文物、

標本數量無誤與狀況無異之證明文書。 

（2） 文物因不可歸責於本館之因素，致使未能如期領回，本館得代為保管

九十天，逾期則依相關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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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典藏品應存放於典藏庫，依本要點第十四點辦理借出之典藏品不在此    

     限。因其他特殊因素無法存放於典藏庫之典藏品，應經主管單位核定， 

     另擇適當地點存放。 

二十六、 典藏品之保管與維護應由館舍人員負責保管之典藏品應分類編號、製作 

     清冊、定期盤點維護。典藏品盤點由承辦人員監督，並作成盤點記錄。 

二十七、 典藏工作負責人異動時，應會同相關課室人員確實辦理業務移交。 

二十八、 典藏品應辦理保險。保險種類由承辦人員建議經首長核定。 

二十九、 典藏品應定期保養維護，典藏品狀況不良者，應進行修復，必要時得 

    委託或聘請館外專業修復人員協助。 

三十、 典藏品應建立完整之資料，其資料應包含：  

（1） 典藏品登錄資料：有關藏品來源、出處、外觀描述、功能、重要性、

參考文獻等資料。 

（2） 典藏管理資料：有關藏品之取得、評鑑、展覽、借出、借入、保險、

裝運、修護、盤點等活動之記錄。 

三十一、 典藏品資料由本館人員負責蒐集、建置與管理。典藏品資料應製作紙本 

     與電子兩種檔案，定期更新並製作備份，正本與備份資料應分開保存 

    。 

三十二、 基於保護個人隱私權，典藏品提供者（包括捐贈者與出售者）之個人資 

     料，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對外公開。 

三十三、 典藏品資料之調閱須經許可，所外人士須經單位主管核可。調閱之資料  

     僅限無使用限制者。 

三十四、 本館典藏品及其影像資料之財產權皆屬本所擁有，複製、出版、攝影須 

     經本所同意，其著作權依我國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認定。 

三十五、 涉及著作權之文物，入藏前必須取得完整之著作財產權。 

三十六、 本館典藏品如委託專門人員製作影像資料，合約上應載明著作財產權歸 

     屬本所。 

三十七、 所有關於文物之蒐集、購買，及典藏品之保存、複製、展示、借用、交 

     換、運送或銷毀等行為，都必須在合法且不違背本要點及博物館倫理之 

     情況下進行。 

三十八、 典藏文物基於典藏政策修改、典藏維護管理困難、典藏空間不敷使用或 

     其他特殊原因，經單位主管或首長核定後，得進行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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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典藏品註銷應依公開、公平程序處理，本館人員不得故意圖利特定人 

     士。 

四十、 典藏文物註銷後之處理方式為： 

（一）改登：轉為館內其他用途繼續使用。 

（二）移轉：移交其他研究、典藏、展示等相關單位。 

（三）銷毀：依據物件保存狀況及安全顧慮施行銷毀。 

（四）由單位主管或首長提出之其他註銷方式。 

四十一、 藏品註銷應依公開公平程序處理，經核准註銷之典藏文物應於二年內處 

     理完畢，若因特殊事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則須由單位主管或首長重新 

     審議。註銷程序須有完善紀錄並永久存檔，以備查核。 

四十二、 本館藏品不可因個人職務之便，移作私人用途。 

四十三、 本文物典藏管理實施要點經首長奉核後發布實施，若未盡事宜得隨時修 

    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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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提借文物單 

 

提取單位  提取日期  

姓名  聯絡電話  

文物名稱 

（登錄號） 

   

提取原因  

預計歸還日期  歸還日期  

備註 
文物狀況：□良好 □尚可 □不佳 □亟待修復 

                （詳情請附件說明） 

提取人員簽名  管理人員簽名  
第一聯：提取人員（單位）留存 

 

 

 

-----------------------------------------------------------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提借文物單 

 

提取單位  提取日期  

姓名  聯絡電話  

文物名稱 

（登錄號） 

   

提取原因  

預計歸還日期  歸還日期  

備註 
文物狀況：□良好 □尚可 □不佳 □亟待修復 

                （詳情請附件說明） 
提取人員簽名  管理人員簽名  

第二聯：文物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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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標本狀況報告單 

       

（□ 入館 Incoming Loan  □ 出館 Outgoing Loan）  

填表者：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標本借出用途：  

標本編號：                 件數： 

標本名稱：            

  

來源：                                 

材質：     

尺寸測量：  

基本描述：  

 

 

 

 

 

 

整體保存狀況： 

 

 

 

 

 

 

展示注意事項：        

 

 

 

 

標本縮圖影像 

 

保險金額：NT$ 

裝箱位置： 

展示位置： 

典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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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放大影像與劣化狀況說明（可視狀況需要增加標本各面向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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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去程出館狀況：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借展單位：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標本去程到館狀況：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借展單位：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標本回程出館狀況：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借展單位：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標本回程到館狀況：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借展單位： 

點交代表：                                      

點交日期：                                      

 


